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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北北京京市市嘉嘉源源律律师师事事务务所所 

关关于于辽辽宁宁港港口口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2022 年年第第一一次次临临时时股股东东大大会会的的 

法法律律意意见见书书 

嘉源（2022）-04-118 

敬敬启启者者：： 

受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本所”）指派律师出席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临

时股东大会”），并进行了必要的验证工作。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本所

指派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以及《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对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一、、 会会议议的的召召集集与与召召开开程程序序 

1、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2022 年 2 月 2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2
年第 2 次（临时）会议决议召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 

2、 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发出了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通知公告，于 2022 年 3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出《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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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公司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 A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 

4、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 2022 年 3 月 18 日的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5、 2022 年 3 月 18 日 9:00，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在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 1 号

辽港集团大楼 109 室如期举行，公司原董事长张翼先生已辞职，经半数以上

董事推举，会议由公司董事魏明晖先生主持。 

综综上上，，本本所所认认为为：： 

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二、、 出出席席会会议议人人员员资资格格 

1、 根据公司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的登记资料、授权委托书等证明

文件以及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现场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

东或其委托代理人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50 人，代表股份

17,209,947,42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71.746780%。其中，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共计 148 人，代

表股份 12,913,277,2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53.834334%；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共计 2 人，代

表股份 4,296,670,19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17.912446%。 

2、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董事会秘书及本所律师出席了临时股东大会，列

席临时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 

综综上上，，本本所所认认为为：： 

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司 A 股股东资格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司 H 股股东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协助公司予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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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会会议议的的表表决决程程序序和和表表决决结结果果 

1、 临时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审议。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

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委

托代理人以表决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逐项进行了表决，使用网络

投票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了表决。 

2、 临时股东大会现场投票表决结束后，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代表、香港中央

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及本所律师（视频方式）对现场表决投票情况进

行监票。 

3、 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

网络投票的投票统计情况。 

4、 根据有关规则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会议审议的各项议

案均合法获得通过，详情如下： 

序序号号 
非非累累积积投投票票

议议案案名名称称 
股股东东

类类型型 

同同意意 反反对对 弃弃权权 
是是否否获获

得得通通过过 股股数数 
比比例例

（（%）） 
股股数数 

比比例例

（（%）） 
股股数数 

比比例例

（（%）） 

1.00 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选举董事的议案 

1.01 

选举王志贤

先生为第六

届董事会执

行董事，任期

自公司股东

大会选举通

过之日起，公

司无需向王

志贤先生支

付其担任董

事的酬金及

任何其他福

利或花红 

A股 12,902,569,680 99.917081 10,420,459 0.080696 287,090 0.002223 

是 H股 4,296,670,195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计 17,199,239,875 99.937783 10,420,459 0.060549 287,090 0.001668 

注：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总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的，下同。 

5、 A 股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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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序序号号 议议案案名名称称 

同同意意 反反对对 弃弃权权 

股股数数 
比比例例

（（%）） 
股股数数 

比比例例

（（%）） 
股股数数 

比比例例

（（%）） 

1.00 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选举董事的议案 

1.01 

选举王志贤先生为第六

届董事会执行董事，任

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通过之日起，公司无需

向王志贤先生支付其担

任董事的酬金及任何其

他福利或花红 

676,129,506  98.441035 10,420,459  1.517166  287,090  0.041799 

综综上上，，本本所所认认为为：： 

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四、、 结结论论意意见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其它信息披露资料一并上报及公

告，未经本所同意请勿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页以下无正文） 
  




